闽教发〔2020〕5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和公办

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十三五”以来，在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和公办幼儿园建设等项目支持下，各地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大幅扩增、办学条件明显提升，但在督导、审计、检视中发现，部分地方存在项目安排欠精准、项目实施推进缓慢、资金拨付不及时、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和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切实提高项目实施管理制度化、信息化、规范化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

各地教育部门要强化地方主体责任意识，严格按照省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和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遴选有关工作要求，积极会同财政、发改等有关部门，按“重急轻缓、先易后难”的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等情况，科学精准制定项目年度实施计划，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补充一批”的要求，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将D级危房拆除重建优先列入当年项目库。要扎实做好项目建设各项手续办理等前期准备工作。2021年起，省级及以上补助资金的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和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按发改部门规定应立项的，必须提前做好立项工作。

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各地教育部门要统筹用好用足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和公办幼儿园建设等省级及以上项目资金，切实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确保资金规范使用，发挥最大效益。要严格执行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特别是《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泉港石化安控区搬迁改造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企指〔2019〕45号）下达泉港区用于石化安控区搬迁改造省级补助资金中包含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100号）要求,规范专项资金使用。要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及时拨付项目资金，严格拨付流程，严禁拖欠、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行为，严禁未经批准擅自更换建设项目，严格项目核算，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要根据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处理好发展需要和自身实力的关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拓展资金筹措渠道，严禁违法违规融资或变相举债实施项目，严禁以“报大建小”等违规方式虚报、骗取补助资金。
三、严格执行项目实施周期

各地教育部门要严格项目立项批复中关于项目实施周期的规定，原则上省级及以上财政资金补助的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项目当年度应基本开工，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当年度秋季开学前应力争开工，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当年度应全部开工。要全力排除制约因素，在保证合理工期和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时间进度和阶段性控制点，全面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坚决杜绝项目长时间未开工建设或未竣工验收使用，严禁出现半拉子工程或烂尾工程。截至2019年12月底，2017-2019年省级及以上财政资金补助的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项目共165项未竣工（附件1），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共191项未竣工（附件2），请各地教育部门加快项目推进力度，特别是2017年度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和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要在2020年8月底前竣工，2019-2020年度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要在2021年底前基本竣工。
四、推进信息化管理建设

各地教育部门要切实将信息化管理作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和技术支撑，充分用好国家、省相关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指定专人加强数据更新维护，确保填报数据的严肃性、真实性和实效性。要定期发布中小学校舍安全信息公告，重点做好校舍安全预警通报，逐校通报辖区内中小学校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信息。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底，全省经年检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及附属设施合计达274栋（附件3），请各地严密跟踪，及时处置，对D级危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影响使用的校舍，要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并停止使用。为进一步掌握各地校舍及排查鉴定情况，请各设区市教育部门汇总并填报中小学校舍安全排查鉴定情况摸底表（附件4），并于3月15日前将盖章扫描件及电子表格报我厅发展规划处（联系人：王爱珍、李熙波，联系电话：0591-87091530、87091345，邮箱：jjxm@fjsjyt.cn）。我厅将整合省级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项目进度跟踪系统和公办幼儿园项目建设月报系统，适时推出中小学（含幼儿园）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对各地项目进展情况加强动态跟踪和通报。
五、强化监督检查
实行省级督导督查、市级定期巡查、县级全面检查工作机制。各地要坚持重点检查、分片包干、专项检查和暗访相结合，加大关键时间节点督查频次和力度，分期分批开展“地毯式”检查，不留死角。要创新监督方式，委托质监、审计等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实施全程监管和评估，规范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要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和重点监控，完善结果运用，提升项目的综合效益。下阶段，我厅将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抽查审计各地2017-2019年中小学和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六、完善工作机制
各地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并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要求，制定和落实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完善教育、发改、财政、审计、住建等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事前规划立项、事中动态监管、事后专项检查”的项目跟踪监管长效机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定期通报、调度、公开公示、监督检查、绩效考核、项目评估、奖惩机制、主动宣传、责任追究和突发事件应急等工作制度。要认真落实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城镇幼儿园和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闽教发〔2018〕7号）要求，执行项目建设有关用地和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加快推动项目实施，切实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办好。
附件：1.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未竣工项目数一览表（2017-2019年）
2.全省公办幼儿园建设未竣工项目数一览表（2017-2019年）
3.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预警情况一览表
4.中小学校舍安全排查鉴定情况摸底表
                              福建省教育厅
                                   2020年 2 月19日
附件1

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未竣工项目数一览表（2017-2019年）

	
	2017年项目
（个）
	2018年项目
（个）
	2019年项目
（个）
	2017-2019年
合计（个）

	全省未竣工合计
	17
	57
	91
	165

	 福州市
	0
	5
	7
	12

	 漳州市
	0
	4
	11
	15

	 泉州市
	5
	9
	17
	31

	 三明市
	3
	11
	13
	27

	 莆田市
	2
	5
	16
	23

	 南平市
	2
	10
	6
	18

	 龙岩市
	1
	2
	11
	14

	 宁德市
	4
	10
	9
	23

	平潭综合实验区
	0
	1
	1
	2


注：仅统计获得省级及以上财政资金补助的项目
附件2

全省公办幼儿园建设未竣工项目数一览表（2017-2019年）
	地市名称
	2017年项目
（个）
	2018年项目
（个）
	2019年项目
（个）
	2017-2019年
合计（个）

	全省未竣工合计
	2
	34
	155
	191

	福州市
	0
	0
	24
	24

	漳州市
	0
	0
	31
	31

	泉州市
	0
	2
	31
	33

	三明市
	0
	6
	17
	23

	莆田市
	1
	1
	8
	10

	南平市
	1
	7
	8
	16

	龙岩市
	0
	5
	20
	25

	宁德市
	0
	13
	14
	27

	平潭综合实验区
	0
	0
	2
	2


注：仅统计获得省级及以上财政资金补助的项目
附件3

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预警情况一览表

	地市名称
	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数
	2019年场址
排查年检

	
	小计
	D级危房建筑物数/附属设施数
	2019年校舍
排查年检
	2019年附属设施
排查年检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栋）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栋）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附属设施数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附属设施数
	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次数
	需要避险迁移次数

	全省合计
	274
	50
	109
	88
	24
	3
	14
	4

	省直属
	0
	0
	0
	0
	0
	0
	0
	0

	福州市
	35
	0
	24
	1
	9
	1
	2
	0

	平  潭
	0
	0
	0
	0
	0
	0
	0
	0

	厦门市
	0
	0
	0
	0
	0
	0
	0
	0

	莆田市
	44
	6
	16
	18
	2
	2
	7
	3

	三明市
	29
	2
	18
	4
	5
	0
	0
	0

	泉州市
	62
	15
	19
	20
	8
	0
	5
	1

	漳州市
	0
	0
	0
	0
	0
	0
	0
	0

	南平市
	54
	0
	18
	36
	0
	0
	0
	0

	龙岩市
	23
	0
	14
	9
	0
	0
	0
	0

	宁德市
	27
	27
	0
	0
	0
	0
	0
	0


备注：本表D级危房建筑物数来源于中小学校舍信息系统安全监控与预警模块的D级危房预警情况表；校舍、场址、附属设施排查数据来源于统计分析年检报表，数据导出时间为2020年2月7日。

附件4

	中小学校舍安全排查鉴定情况摸底表

	报送单位(公章):
	
	       填表时间：2020年   月   日   

	序
号
	市（县、区）名称
	现有校舍（栋）
	排查校舍（栋）
	经排查需要鉴定校舍（栋）
	正在鉴定（栋）
	已鉴定校舍（栋）
	需鉴定未鉴定校舍（栋）
	备

注

	
	
	合计
	其中：超期校舍
	
	
	
	小计
	其中：
	
	

	
	
	
	
	
	
	
	
	C级

危房
	D级危房
	
	

	
	
	
	小计
	超期

1年内
	超期1-3年
	超期3-5年
	超期5年以上
	
	
	
	
	
	小计
	其中：已停用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经排查需要鉴定未鉴定应在备注栏说明具体原因及措施，内容较多的请另附报告。      
	
	
	


